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 

電機科科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2 年 08 月 07 日(星期三)下午 04 時 10 分 

會議地點：PLC 機電整合實習工場 

主  席：林勇志 主任              紀錄： 李瑞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科主任 實習主任 教務主任 校  長 

    

 



壹、報告上次會議決(建)議事項執行情形：無 

貳、主席報告： 

一、有安排擔任技藝班老師請於 8月 27 日至圖書館參加會議。 

二、8月 15 日為建教班辦理異動手續。 

三、8月 16 日新生註冊，請各位老師依照教務處分配的工作 

至指定教室協助辦理報到，報到完請新生至志學 2樓廣場 

領取服裝及書籍，當日未報到之新生，於 8月 23 日辦理 

補註冊手續。 

四、建教班即將分發部分學生心情有些浮躁，請導師協助安撫 

學生，成績部分也請老師盡快完成評分。 

五、基礎訓練班在 8月中完成訓練及分發，感謝各位老師的協 

助及幫忙。 

六、8月 19 日為二、三年級註冊日，8月 30 日開學也請老師 

提醒班上學生服儀還有校車等注意事項及相關訊息。 

七、8月 27 日 8月 29 日為專業科目教師進修研習，本次研習 

主題為電力電子甲級實作，請各專業科目老師準時參加。 

 

參、議題討論： 

議題一：如何精進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討 論：一、提升教師專業知能，鼓勵並規劃教師參與校內外相關研

習活動，並具備終身學習觀念。 

二、建置各學科教學網站及教材資源中心，落實教學資源共 

享的理念，達成ｅ化教學的目標。 

三、辦理各學科教學觀摩及討論，發展良好教學方法，互動

學習。 

四、教師個人應瞭解學生先備知識與學習困難，思考各科教

學方法與策略，灌輸學生正確的價值與信念。 

 

 

議題二：如何增進教師輔導知能？ 

討 論：一、鼓勵並安排教師參加校外輔導知能研習。 

二、邀請專家學者辦理校內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三、暢通輔導網絡，提供教師諮詢管道。 

四、鼓勵教師參加專業課程訓練。 



 

議題三：如何落實實習工場安全衛生教育與管理？ 

討 論：一、訂定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警告標語及圖示懸掛

於實習工場明顯之處，隨時提醒同學，請學生勞記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 

            二、嚴格禁止在工場嘻戲輕忽現象，禁止在工場飲食。 

            三、實習課儀器設備用後歸位，實習工具排放整齊、避免雜

亂，養成好習慣。 

        四、保持實習場所的整潔、注意採光、照明、通風與換氣，

對於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清潔與暢通，避免

出入人員跌倒或滑倒造成傷害。 

議題四：輪調式建教合作班相關規定宣導。 

討 論：一、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教合作，應符合下列條件： 

1.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2.具相關職業科別之訓練能力、指導人力及健全之設備。 

3.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4.無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五條所定不得參與建教

合作之情事。 

5.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6.最近二年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終止勞動契約人數未

超過員工總人數百分之十。 

7.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二、建教生在校上課期間，合於下列之一者，將不予分發進

廠實習，留校一期。 

          1.建教班學生在校平均每月事病假曠課合計逾 16節(含)

以上者。 

          2.在校就讀期間，懲處累計達 2大過者。 

          3.德行成績丙等（含）以下者。 

        三、建教生在校上課期間，合於下列之一者，不再分發，輔

導轉為正規班。 

          1.上期在外實習期間，懲處累計達 2大過者，或實習期間

表現不良，原實習單位不再進廠實習者。 

          2.在校就讀期間，一次被懲處 2大過者。 

          3.懲處累計達 3大過、留校查看或輔導轉學者。 



          4.在外實習期間，因不適應離廠或實習結束後公司下期不

再續留者。 

        四、建教班學生必、選修學分有不及格者，當學期必需完成

重補修，否則不予分發進廠實習。 

 

 

肆、建議事項： 

一、為增進教師專業領域的擴展，舉辦電力電子甲級實作研習。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4時 50 分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會議建議／決議事項管制表 

 

一、會議名稱：電機科科務會議 

二、會議時間：102 年 08 月 07 日(星期三)下午 04 時 10 分 

三、建議事項： 

項目 決議／建議事項 執行(處理)情況 
執行／會辦 

單   位 

１ 

為增進教師專業領域的

擴展，舉辦電力電子甲級

實作研習。 

8月 27 日 8月 29 日為專

業科目教師進修研習，本

次研習主題為電力電子

甲級實作。 

 

２    

３    

４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